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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25 证券简称：天安新材 公告编号：2025-053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佛山石湾鹰

牌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湾鹰牌”）近日通过银行查询获悉其基本户部分

资金被冻结，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账户名称 开户行 账户性质 账号
被冻结

金额（元）

佛山石湾

鹰牌陶瓷

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佛

山石湾支行
基本户 678*******886 19,012,650.96

二、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原因

经公司自查了解，本次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主要系石湾鹰牌与江苏中晶

诚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晶诚家居”）就《中南置地全国项目工程居间合

同》项下的居间费等款项支付存在纠纷所致，中晶诚家居就上述合同纠纷向佛山

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案号为：（2025）佛仲字第 2643 号），并将石湾鹰牌

作为被申请人，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措施。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为相关方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上

述银行账户被冻结金额为 19,012,650.96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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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50%，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货币资金的 6.75%。目前除上

述被冻结资金外，以上银行账户内的其他资金可正常周转使用，公司其他银行账

户亦不存在使用限制等异常情况。上述事项未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行、

经营管理造成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控股子公司石湾鹰牌对于中晶诚家居的仲裁请求及事实理由持有异议，并正

在积极开展应诉工作，但鉴于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案件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际影响以最终生效裁决为准。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本次控股子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系正常仲裁过程中的程序性措施，

并非法院对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裁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石湾鹰牌将积极推进

相关法律程序，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争取尽快妥善解决上述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

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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